
 — 1 — 

溧政发〔2017〕7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2017年财政预算已经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

批准通过，现予以下达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市财税部门要根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

“凝聚精气神，建设新溧阳”总要求，坚持科学发展，不断创新，

以建立科学高效的财税运行机制为目标，优化财税资源配置，全

面深化财税改革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。积极发挥部门职能，落实

收入目标考核责任制，充分调动各部门、单位组织收入的积极性，

挖掘增收潜力，提升收入质量。继续实施财税联席会议制度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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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部门协作，强化征管力度，确保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征收入库，

保质保量完成全年收入目标任务。 

二、市财政部门要全面落实上级财政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

履行财政职能，牢牢把握“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促改革、惠民生、

防风险”的基本原则，科学、合理安排财政支出，支持和促进

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。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、《会计法》等

法律法规，积极构建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绩效管理、财政监

督和信息公开“五位一体”的财政监管体系，提高财政管理科

学化、精细化水平。完善市、镇分税制财政体制，促进市镇经

济协调发展。严格规范财政财务行为，健全财政资金跟踪检查

制度，特别要加强项目预算执行的监督和检查，强化财政资金

使用情况的跟踪问效，增强预算约束力。 

三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坚持厉行节约、精打细算、统筹兼顾、

保障重点。下达给部门、单位的各类收入指标为必成指标，对未

完成收入指标的部门、单位将相应调减支出指标；要严格执行各

项收支预算和财务制度、开支标准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提高支出

效率，除国家出台的政策性增支外，各部门、单位无正当理由形

成支出超支的一律不予追加。  

四、各镇区要进一步加强对财税工作的领导，严格执行现行

财政体制，把组织财政收入和强化预算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，

广泛开展增收节支工作，确保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目标，

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，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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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各镇区、各单位要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，将政府债务

分类纳入预算。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，规范融资平

台公司融资行为，厘清政府和企业责任。 

六、2017年市级单位一般公共预算（含部门预算）、政府性

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一并批复下达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

2017年1月24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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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月25日印发   


